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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论

1.1 项目背景

广东正大康地有限公司地块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东 646号，地块面

积为 48074 m2，场地中心坐标为北纬 23°5'46"，东经 113°15'49"。目前地块周边

有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和工业用地，地块周边场地历史上主要分布有旭泽配送

公司、海外高强混凝土公司、广州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天泉金属回收有限公

司第二回收站、广州坚顺贸易有限公司以及广州市济锐贸易有限公司。广东正

大康地有限公司始建于 1987 年，1987 年之前该地块一直作为农用地，1997 年

公司经历一次扩建，1997年企业扩建过程只扩建了原料仓并未改变企业生产工

艺及产能，2005年企业在政府主导下向珠江扩建了码头，随后扩建了油库与电

房，2005年的扩建也没有改变企业工艺及产能。

广东正大康地有限公司用地将规划为商业及居住用地B1B2/R2，以及沿江的

市政道路。为控制工业污染场地变更用途后对使用人群的危害，环境保护部等

四部委联合颁布的《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办

［2012］140号），规定“关停并转、破产或搬迁工业企业原场地采取出让方式重

新供地的，应当在土地出让前完成场地调查和风险评估工作”，“经场地环境调查

和风险评估属于被污染场地的，应当明确治理修复责任主体并编制治理修复方

案”，“被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完成，经监测达到环保要求后，该场地方可投入使用”。

国家环境保护部于2014年发布了《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

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发［2014］66号），要求“对于已经开

发和正在开发的外迁工业区域，要尽快制定土壤环境状况调查、勘探和监测方

案，对施工范围内的污染源进行调查，确定清理工作计划和土壤功能恢复实施

方案，尽快消除土壤环境污染”。

2017年11月，场地责任单位委托广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编制完成了《天河区

黄埔大道东646号地块场地环境初步调查报告》、《天河区黄埔大道东646号地块

场地环境详细调查报告》和《天河区黄埔大道东646号地块环境风险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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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调查报告”），于2018年1月30日通过广州市环保局备案(穗环函

〔2018〕260号)。根据《风险评估报告》，该地块存在一定的土壤环境风险，主

要污染物为镍（Ni），根据土壤修复目标值，需治理污染土壤面积约为10532m2，

污染总土方量为5266 m3。

根据调查报告结论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场地责任单位委托北京高能时代

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天河区黄埔大道东646号地块污染土壤修复项

目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同时委托广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完

成了《天河区黄埔大道东646号地块污染土壤修复项目环境监理方案》（以下简

称《监理方案》），并于2018年4月9日完成备案（穗环函〔2018〕736号）。

受场地责任单位委托，广东贝源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了该项目的第

三方检测和效果评估工作。接受任务后，我公司组织相关技术人员成立了检测

与效果评估项目组。项目组通过收集修复工程相关技术资料，在认真分析工程

主体设计文件和图件（包括《调查与风评报告》、《实施方案》和《监理方案》）

的基础上，结合现场踏勘调研并按照相关技术规范、标准以及《广州市环境保

护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州市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修复、效果评估文件技术

要点的通知》（穗环办〔2017〕149号）等的要求，于 2018年 4月编制完成了《天

河区黄埔大道东 646号地块环境治理与修复效果评估方案》。

2018 年 4月 10日~ 4月 19日，施工单位对场地内的污染区域进行了清挖，

按《调查与风险评估报告》要求，共完成 28个基坑的清挖，转运污染土壤土方

量约 4510.66 m3至珠江水泥厂污染土壤暂存区。我公司于 2018 年 4月 20日对

现场已完成的 28个基坑及可能存在二次污染的污水处理区域土壤进行现场勘察

及评估监测，同时审查《天河区黄埔大道东 646 号地块 污染土壤修复项目环

境监理总结报告（第一阶段）》（以下简称《环境监理总结报告》）和《天河区黄

埔大道东 646 号地块 污染土壤修复项目施工总结报告（第一阶段）》（以下简

称《施工总结报告》）等相关资料，编制完成《天河区黄埔大道东 646号地块污

染土壤修复项目治理与修复效果评估报告（第一阶段）》。

由于项目所在地块南侧部分区域位于为临江大道建设范围内，为配合临江

大道建设进度，2018年 6月 6日，广州市环境技术中心主持召开本项目治理与

修复效果评估（第一阶段）专家咨询论证会，对天河区黄埔大道东 646 号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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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的修复效果评估进行评审，认为场内非敏感用地满足土壤修复目标，敏感

区部分基坑继续核实清挖效果，并对场地内可能产生的二次污染区进行效果评

估监测，珠江水泥厂暂存区的效果评估监测。为此，我司对第一阶段修复效果

评估专家意见进行响应，并于 2018 年 6月 28 日前完成典型基坑侧壁的重新取

样监测，可能产生的二次污染区的效果评估监测及珠江水泥厂暂存场的效果评

估监测，并修改完成本项目的效果评估报告的编制，对本项目进行综合评估。

1.2 环境修复效果评估目的

根据相关管理文件要求，污染场地修复工程效果评估主要是通过考察修复

后现场、修复区域采样检测分析，考核和评价治理修复后的“场地天河区黄埔大

道东646号地块污染土壤修复项目效果评估报告”是否达到在场地修复实施方案

中提出且报环保部门备案批准的修复范围与修复目标。本次效果评估工作的内

容主要有对天河区黄埔大道东646号地块污染土壤修复项目土壤修复工程的文

件审核与现场勘查、现场采样、实验室检测，评价该场地治理与修复效果。效

果评估工作的主要目的包括：核定修复范围是否与修复方案提出的修复范围一

致；评估场地污染区域的污染土壤是否完成清挖、清挖后的污染土壤的修复效

果、以及治理修复场地可能受到二次污染的区域是否受到污染、修复工程的二

次污染防控是否达标及修复效果的总体评价。

1.3 环境修复效果评估内容和重点

1.3.1环境修复效果评估内容

效果评估范围应与场地环境评价确定的修复范围一致，当修复工程发生变

更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对效果评估范围进行调整。

本项目修复效果评估的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1）场地清挖污染土壤后遗留的基坑土壤

拟对开挖后的基坑遗留土壤进行采样效果评估，分析清挖修复后区域是否

仍存在污染，效果评估对象主要为基坑侧壁与底部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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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复过程可能产生的二次污染区域土壤

二次污染区域包括水泥厂污染土临时暂存区域及废水水处理区域，设施拆

除过程的遗撒区域及修复技术应用过程造成可能的污染扩散区域。

（3）效果评估指标和标准

土壤效果评估指标为场地调查确定的目标污染物镍，效果评估标准为场地

调查确定的修复目标值，敏感区不超过150 mg/kg，非敏感区不超过200 mg/kg。

(4) 修复过程二次污染防治效果

对修复过程相关区域进行环境监测，评估修复工程二次污染防治效果。

1.3.2 环境修复效果评估重点

本项目效果评估的重点为开挖后的形成的基坑侧壁土壤与底部土壤、建筑

垃圾及筛上物残存土、疑似污染土及可能产生的二次污染区域（建筑垃圾堆置

场地、废水处理区域、珠江水泥厂污染土壤暂存区）的土壤。

1.4 环境修复效果评估内容与方法

效果评估工作主要内容包括文件审核与现场勘察、确定效果评估对象和标

准、采样布点方案制定、现场采样与实验室检测、修复效果评价及效果评估报

告的编制，具体工作程序如图1.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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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 污染场地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程序

第二章 修复工程概况

2.1 场地概况

天河区黄埔大道东 646号地块污染土壤修复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位于广

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东 646号，场地中心坐标为北纬 23°5'46"，东经 113°15'49"，

占地 48074m2。目前地块周边有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和工业用地，地块周边场地

历史上主要分布有旭泽配送公司、海外高强混凝土公司、广州市农业生产资料

公司、天泉金属回收有限公司第二回收站、广州坚顺贸易有限公司以及广州市

济锐贸易有限公司，项目地理位置见图 2.1-1。

广东正大康地有限公司自 1987年成立以来一直从事猪饲料、鸡饲料和鸭饲

料等非膨化饲料的生产和加工，生产工艺主要包括原材料初清、粉碎、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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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粒、冷却、包装等工序。

2.1-1 项目地理位置图

场地周边以居住用地为主，主要集中在场地北面，其中距离较近的居民区

主要有诗书楼、金沙花园、天河桃苑、海怡居及东盛商业大厦等。场地周边主

要环境敏感点见表 2.1-1与图 2.1-2。

表 2.1-1 场地周边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名称 方位 距离 描述

诗书楼 北 50m 居民区

金沙花园 北 130m 居民区

天河桃苑 东北侧 230m 居民区

海怡居 西北侧 140m 居民区

东盛商业大厦 东北侧 80m 商住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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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项目场地周边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图

2.2场地环境调查评估情况

2.2.1场地调查及风险评估报告备案情况

《天河区黄埔大道东 646 号地块场地环境详细调查报告》和《天河区黄埔

大道东 646 号地块场地环境风险评估报告》于 2018年 1 月 30 日通过广州市环

保局备案(穗环函〔2018〕260号)。

2.2.2场地环境调查结论

（1）初步调查的土壤样品中重金属均有检出，其中有 2个样品锌超标，56

个样品镍超标，超标最大深度是 2m。土壤中镍在敏感区内最大超标倍数为 11.42

倍，在非敏感区内最大超标倍数为 26.01倍；土壤中锌在敏感区内未超标，在非

敏感区内最大超标倍数为 3.55倍。本次采集的土壤样品中有机物部分有检出，

检出的有机物均无超标现象，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土壤中主要污染物为重金属镍

和锌。

初步调查调查共采集 6 个地下水样品（不含平行样）进行检测，检测指标

包括挥发性有机物（含苯系物）、半挥发性有机物（含多环芳烃）、8种优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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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铜、铅、锌、镉、铬、镍、砷、汞）、石油类等。其中砷、硫化物、亚

硝酸盐、氨氮、浊度与硬度等常规指标超标。

（2）详细调查在初步调查已查明的污染区范围内采用 10m*10m的加密布

点方式核实污染区内的污染程度及污染深度。在污染区外围采用 10m*10m的加

密布点方式确定污染范围边界。第二阶段详细调查阶段，在正大康地有限公司

地块内采集了 995个土壤样品，其中 995个样品检出了重金属锌，926个样品检

出了重金属镍，其中锌超标样品为 3个，镍超标样品为 19个，超标最大深度是

2m。土壤中镍敏感区最大超标倍数为 7.77，在非敏感区最大超标倍数为 1.27；

土壤中锌在敏感区最大超标倍数为 6.03，在非敏感区最大超标倍数为 1.001。本

次采集的土壤样品中有机物部分有检出，检出的有机物均无超标现象。

2.2.3场地风险评估结论

（1）土壤风险评估结论：目前国家对于污染场地没有统一的土壤污染修复

目标值，只能结合风险评估推导出来的土壤风险控制值，所在区域土壤中目标

污染物的背景含量和国家（或地方）有关标准中的规定限值，从而确定场地土

壤污染的修复目标值。其中，敏感用地镍的修复目标值为：150mg/kg；非敏感

用地镍的修复目标值为：200mg/kg。

本项目场地土壤污染面积及土方量计算采用的原则为：以超标点位为中心，

结合差值计算后，将与其最近的未超标点位或场界连接起来确定为水平方向的

污染范围，即最大污染面积；同时，以超标土层的厚度作为垂直方向的污染深

度，得到本项目场地土壤污染土方量为 5266m³。

（2）地下水风险评估结论：本次调查共采集 6个地下水样品（不含平行样）

进行检测，检测指标包括挥发性有机物（含苯系物）、半挥发性有机物（含多环

芳烃）、8种优先控制重金属（铜、铅、锌、镉、铬、镍、砷、汞）、石油类等。

其中砷、硫化物、亚硝酸盐、氨氮、浊度与硬度超标，而常规监测指标是基于

地下水开发考虑的，本项目不进行地下水开发利用。通过计算，地下水中污染

物的致癌风险值和非致癌危害商值均于计算下限。由此可见，场地内地下水造

成的对场地居民的健康风险较低，不需要进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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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场地修复实施方案

2.3.1场地实施方案备案情况

《天河区黄埔大道东 646号地块污染土壤修复项目实施方案》于 2018年 4

月 9日通过广州市环保局备案(穗环函〔2018〕736号)。

2.3.2土壤修复范围及工程量

根据《天河区黄埔大道东 646号地块场地环境风险评估报告》，场地土壤中

污染物超过修复目标值的最大深度为 2.0m。土壤不同深度中的关注污染物只有

1种，为重金属镍。

2.3.3修复目标

根据《天河区黄埔大道东 646号地块场地环境风险评估报告》及修复实施

方案，本项目场地镍的敏感区与非敏感用地的修复目标值见表 2.3-6。

表 2.3-6 本项目场地土壤污染修复目标

编号 污染物
土壤污染修复

目标值

1
镍

敏感区域 150

2 非敏感区域 200

2.3.4 修复技术方案

本场地内所有污染土壤在清挖后均送往水泥窑进行协同处置。

（1） 修复总体技术路线

通过对待清挖基坑进行放线，明确污染土壤位置，待处理的污染土壤清挖

后进行颗粒筛分，去除大颗粒的建筑垃圾及砖渣，清挖完成后转运至珠江水泥

厂暂存场地进行暂存，同时根据水泥厂喂料安排将暂存的污染土壤运输至喂料

斗，后进行水泥窑协同处置来消纳本场地的污染土壤。

总体治理工艺路线如下：

1) 根据场地调查报告所标识的污染区域及污染深度，对污染土壤进行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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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挖，满足场地后续规划用地要求。

2) 清挖过程中产生的施工废水及场地进出车辆的清洗废水统一收集处理

达标后回用于场内洒水降尘或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3) 清挖出的污染土壤通过路运输至珠江水泥厂暂存场地进行暂存及处置，

采用水泥窑协同处置修复技术对污染土壤进行处理。

根据《实施方案》，本场地的污染土壤处置工艺流程见图 2.3-6。

图 2.3-6 污染土壤处置工艺流程

（2）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

在水泥的生产过程中，窑内气相温度最高可达 1800℃，物料温度约为 1450℃。

在高温条件下，高温气流与高细度、高浓度、高吸附性、高均匀性分布的碱性

物料（CaO、CaCO3 等）充分接触，有效地抑制酸性物质的排放，使得硫和氯

等转化成无机盐类固定下来，无机重金属类物质则与水泥熟料充分混合，通过

物理包容、化学吸附、晶格固化等方式被固定在熟料中，起到重金属固化稳定

的作用，无机矿物组分则转化为熟料，处置过程无废渣排放。水泥窑协同处置

原理是利用水泥回转窑内的高温、气体长时间停留、热容量大、热稳定性好、

碱性环境、无废渣排放等特点，在生产水泥熟料的同时，焚烧固化处理污染土

壤。

本场地内所有污染土壤在清挖后均送往水泥窑进行协同处置。污染土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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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至水泥厂后，首先将受污染土壤转运至污染土壤暂存场地，然后将受污染

土壤运至水泥厂处理车间进行配伍，利用水泥厂原有水泥工艺，将受污染土壤

以 10%的比例喂入生料磨处，经窑高温焚烧处理受污染土壤，降低污染物活性，

最终成为成品水泥，水泥厂工艺流程如图 2.3-7。

图 2.3-7水泥厂工艺流程

第三章 文件审核与现场勘查

3.1文件审核

3.1.1收集审核的相关资料

我公司承担该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程的效果评估工作后，立即组织相关技

术人员开展该场地相关资料的收集工作，将已收集的相关资料汇总，主要包括 3

个方面内容：

（1）本场地的相关报告文件：



15

① 《环境调查评估》相关文件包括《风险评估报告》与专家意见、《广州

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天河区黄埔大道东 646 号地块场地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材料

的函》；

② 《实施方案》与《监理方案》相关文件与专家意见；

③ 《施工总结报告》、《监理总结报告》、《天河区黄埔大道东 646号地块场

地污染修复项目监测报告》。

（2）本场地修复过程中的照片及影像资料：

① 修复过程重要环节的照片及影像包括项目基坑测量放线、珠江水泥厂暂

存场放线、珠江水泥厂的建设、基坑开挖、放线复核、废水处理设施建设、洗

车台的建设、水泥厂暂存区接收污染土、污染土壤运输、珠江水泥厂喂料、越

堡水泥厂喂料。

② 二次污染防治措施照片包括现场建筑垃圾清理、运输车辆清洗、暂存场

污染土壤苫盖、建筑垃圾及筛上物清洗、防尘网铺盖、施工材料覆盖、场地内

洒水降尘、建筑垃圾的苫盖。

③ 施工方、监理方及效果评估方的监测采样照片包括基坑自检（基坑土壤

取样、大气现场监测、废水取样、噪声现场监测）、监理方检测（大气现场监测、

废水取样、噪声现场监测）、效果评估监测（基坑土壤取样、场地废水及基坑积

水取样、建筑垃圾暂存场取样、建筑垃圾及筛上物残存土取样）。

（3）修复过程相关资料：

① 修复工作的基本情况包括广东省畜牧发展总公司、广东正大康地有限公

司的基本情况（地理位置、历史变革等）、修复过程中的参建单位的基本情况（北

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环境科学研究院、广东贝源检测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施工过程中基坑开挖进展及水泥厂处理污染土的进展（技术工

作、时间、完成结果）、监理方的监管工作进展（技术工作、时间、完成结果）、

效果评估方的效果评估工作进展（技术工作、时间、完成结果）。

② 场地修复过程中的相关记录包括基坑开挖测量放线记录、水泥厂暂存区

建设放线记录、基坑清挖放线复核记录、场地内污染土壤清挖土方量记录、污

染土壤运输水泥厂暂存场的运输记录、珠江水泥厂过磅记录、珠江水泥厂喂料

记录、越堡水泥厂过磅记录、越堡水泥厂喂料记录、污染土壤转移联单、越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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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厂未建暂存区的更改说明及完成手续、场地内废水处理设施运行记录、洗

车台四级沉淀池运行记录、施工过程的施工废水回用记录、土壤修复过程中二

次污染防控措施及落实情况说明。

③ 场地修复过程中的相关图件：场地地理位置示意图、总平面布置图、修

复范围图、污染土处理工艺流程图、污染土壤运输路线等。

以上收集的相关资料需存档备查。

3.1.2审核内容与结果

通过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并通过与现场负责人、修复实施人员、

监理人员等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对施工方与监理方的审核内容和结论见表 5.1-1

及 5.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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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1 审核内容及结论

审核内容 修复方案工作内容 修复工程实际完成情况 审查结论

场地修复的目标污染

物、修复目标值和修复范围

1、场地修复的目标污染物为：重金属镍；

2、镍的修复目标值为：敏感区镍≤150
mg/kg，非敏感区镍≤200 mg/kg。

3、修复范围：《广东正大康地有限公司

地块场地土壤和地下水详细调查与风险评估

报告》中的 28个污染区域。

1、2018年 4月 10日—2018年 4月 19
日根据施工方案，对 28个镍污染区域进行清

挖修复，并采用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染土壤。

2、基坑清挖完毕后，施工单位对基坑的

自检及效果评估单位对基坑的土壤效果评估

均小于修复目标值。

3、基坑开挖前，施工单位根据风险评估

报告对污染范围进行定点放线并开挖；

场地修复的目标污染物、

修复目标值和修复范围均达

到修复方案的修复要求。

场地修复的施工量是否

达到施工要求

本项目须对 28个污染土壤区域进行清

挖修复，修复总土方量为 5266 m³。

根据施工总结报告、环境监理总结报告

和现场勘查，本修复工程共清挖完成 28个基

坑，转运土方量为 4510.66 m³。

实际清清运处置土方量与施

工方案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污

染土壤约为 4495.2m3，桩基础

约为 155.5m3，大石块及砖渣

647.2m3。

修复区域的三维坐标的

现场勘察结果与修复单位实

际工作的范围三维坐标是否

一致

修复区域的污染范围须按风险评估报告

进行放线；基坑清挖完成后，施工单位对开

挖范围各拐点进行复核。

根据施工总结报告、环境监理总结报告和

现场勘查，基坑清挖完成后，施工单位对开

挖范围各拐点进行复核，复核结果表明实际

开挖范围相对污染范围有一定外扩。

实际开挖的三维坐标达

到修复要求。

水泥厂暂存区的地面硬

化是否达标

对暂存场地在进行场地平整后采用

15cm 厚的 C25 抗渗混凝土对地面进行硬

化处理，污染土壤在运送至暂存场后立刻采

用防雨布进行覆盖。水泥厂土壤暂存区四周

设立拦挡和排水沟

暂存场采用 22cm厚的 C30抗渗混凝土，

污染土运至暂存场后进行防雨布苫盖；暂存

场设置了 20cm高的砖砌结构拦挡，并在四周

建设排水沟，用以对雨水进行导排。

水泥厂暂存区的地面硬

化达标

水泥厂处置的土壤是否

全部处置完全

污染土壤在转运至水泥厂后，首先将受

污染土壤转运至污染土壤暂存场地，然后将

2016年 4月 12日，珠江水泥厂开始对

污染土壤进行协同处置；2018年 4月 2日，

水泥厂处置的土壤已全

部处置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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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污染土壤运至水泥厂处理车间，利用水泥

厂原有水泥工艺，去除有毒污染物，最终成

为成品水泥

越堡水泥厂始对污染土壤进行协同处置。至

2018年 6月 12日，所有污染土壤均已处置

完毕。

场地修复过程中二次污

染防控措施是否到位

环境空气污染控制措施：施工过程中持

续进行洒水处理；控制开挖面积；采用封闭

车辆运输并在运输土壤表面覆盖；同时硬化

场内道路，避免扬尘；、选用符合尾气排放标

准的施工机械；裸露开挖面及时进行覆盖。

施工过程定期对场地进行洒水抑尘，现

场总共设置 2台挖机，尽量减少同时开挖面；

采用环保型封闭式运输车，运输土方不

超出车厢平框高度；采用复符合尾气排放标

准的施工机械；对现场开挖的建渣及裸露面

进行了覆盖。

场地内修复过程中二次

污染防控措施基本落实

场地修复过程中二次污

染防控措施是否到位

水污染控制措施：施工废水全部收集，

经自建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进行雨污

分流，在施工区内修建地面排水系统，包括

在施工场地周边和基坑附近修筑混凝土明渠

和排水管收线集地面水及雨水，对雨水进行

导排；

固废控制措施：建筑垃圾处理达标后场

地堆存；生活垃圾交环卫部分处理；其他零

星固废委托相关单位无害化处理；污染土壤

采用全封闭自卸车，运输全程采用 GPS 监

测，实行转运联单制度

施工废水全部收集，经废水处理设施处

理，检测达标后回用于洒水抑尘。受现场实

际条件限制，基坑周边未修筑混凝土明确对

雨水导排，为减少雨水对基坑的影响，采取

对基坑侧壁进行薄膜覆盖的措施进行替代。

清表后的建渣筛分后在场地内堆放，并

做好覆盖措施；项目现场设置垃圾桶，施工

人员生活垃圾统一收集扔进送黄埔大道沿线

的生活垃圾桶；防护用品、防尘网、药剂、

水泥包装袋等要进行统一收集，进行回收再

利用，严禁乱堆乱扔，防止产生二次污染；

污染土壤采取全封闭自卸车，实行转移联单

制度，运输车辆无 GPS 监控系统，监理单位

采取随机跟车的形式进行监督。

场地内修复过程中二次

污染防控措施基本落实

场地修复过程中日常监

理数据（如噪音、环境空气、

根据监理方案，环境监理单位在施工前

大气环境和噪声进行监测。施工期间对场地

1、根据环境监理总结报告，环境监理在

施工前，完成大气背景监测 1次，连续两天

环境监理实际工作与监

理方案一致，施工期间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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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是否完整、达标 的施工废水、大气环境和噪声进行监测。 的噪声监测。

2、在施工期间，对施工废水监测 1次；

项目施工场地大气监测 1 次；水泥厂暂存场

所监测 1 次；项目施工场地噪声昼夜监测 2
次。

3、施工期间的环境监测均达到施工要

求，满足排放标准。

监测均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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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现场勘查

3.2.1 核定修复范围

我公司针对场地的情况对场地进行了多次的现场勘查，修复单位在对基坑

开挖前，已对土壤修复区域进行放线，并用警戒线围住；修复过程中依据《天

河区黄埔大道东 646 号地块场地环境风险评估报告》对土壤进行分层开挖，并

将污染土壤和未污染土壤分开处理。经核实，《天河区黄埔大道东 646 号地块

场地环境风险评估报告》与《天河区黄埔大道东 646号地块污染土壤修复项目

实施方案》中污染范围拐点坐标出现笔误，其中 X 轴与 Y 轴坐标反置，经场

地责任单位组织坐标控制点移交确认后，施工总结报告中已进行了更正，土方

开挖过程严格按照污染范围进行放线，根据放线范围完成污染土层开挖后，对

开挖范围各拐点进行复核，各拐点放线及复核坐标如下表，实际开挖范围相对

污染范围有一定外扩。场地现场勘查图见图 5.2-1和 5.2-2。

图 5.2-1 定点放线 图 5.2-2定点放线

3.2.2 识别现场遗留污染

对场地基坑坑底土壤、基坑侧面土壤、异位修复处理后的土壤状况、遗留

物、水泥厂暂存场等进行观察和判断，识别现场遗留污染，并判断污染来源。

主要采用感观判断等方法进行判断，经现场踏勘，未发现污染土壤痕迹。



21

第四章 参建单位技术工作汇总

4.1 参建单位工作

本项目场地责任单位广东省畜牧发展总公司和广东正大康地有限公司于

2017年 10月委托广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对天河区黄埔大道东 646号地块进

行了场地污染状况调查与分析，场地调查报告于 2018年 1月拿到环保局备案。

2018年 4月 9日，《实施方案》和《监理方案》在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完成了

备案。修复工程于 2018年 4月 10日开工，至 2018年 6月 12日修复工程完工，

各参建单位情况及所开展工作详表 9.1-1所示。

表9.1-1 主要参建单位及工作

参建单位名称 工作 完成情况

场地调查单

位

广州市环境科学研

究院

2017年10月~2018年1月，完成

场地调查工作。

( 穗 环 函 [2018]260
号)，2018年1月30日
备案

施工单位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编写完成《实施方案》。

2018年4月通过了《实

施方案》专家评审会，

并在广州市环境保护

局完成了备案。

按照实施方案对整个项目进

行施工，并完成《施工总结报

告》

已完成《施工总结报

告》，待评审。

监理单位
广州市环境科学研

究院

编写完成《监理方案》。

通过了《监理方案》

专家评审会，并在广

州市环境保护局完成

了备案。

按照监理方案对整个项目施

工全过程进行监理，认真监督

检查项目施工期的环保措施

及配套环保设施的建设情况。

根据实际环境监理工

作编写完成《监理总

结报告》，待评审

修复效果评

估单位

广东贝源检测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导则和技术要点要求对

整个项目的施工修复范围、修

复目标、修复量进行效果评

估，并进行修复效果评估监

测，从而评估整个修复项目的

工程情况。

编写完成《修复效果

评估报告》，待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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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第三方检测工作情况

本项目施工方自检单位为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监理检测单位

为广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分析测试中心，广东贝源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为修复效果评估检测单位。各个第三方检测单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具体的工作

情况如表 9.2-1所示。

表 9.2-1第三方检测工作

第三方检测单位 检测时间 检测内容

自检单位
广州广电计量检

测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4月 13至 2018年 6
月 27日

受施工方委托，对基坑和侧

壁土壤检测，同时监测了污

水、大气、噪声

监理检测

单位

广州市环境科学

研究院

2018年 4月 11日至 2018年
6月 22日

污染土壤修复工程污染土壤

开挖、运输、修复、处理全

过程中的污染土壤、污水、

大气、噪声和固体废物

修复效果

评估监测

单位

广东贝源检测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4月 20日至 2018年
6月 27日

检测了基坑坑底及侧壁土

壤、建筑垃圾及筛上物残存

土、建筑垃圾暂存场土壤、

建筑垃圾及筛上物冲洗废

水、基坑积水、疑似污染土、

珠江水泥厂暂存场的土壤

4.3 参建单位总结报告结论

4.3.1参建单位的工作完成情况

本项目施工单位主要技术工作完成情况与原方案情况对比见表 9.3-1。施工

单位基本按照《实施方案》内容要求，完成了本项目施工期的项目工作。

表 9.3-1 工程实施方案与施工实际执行对照表

内容 实施方案情况 实际执行情况 是否一致

目标

污染

物

镍 镍 一致

修复

工程

量

5266m3 7262.16t（约 4510.66m3）

不一致，由于清挖过

程中发现在基坑表

层地坪以下存在大

量大颗粒石块建渣

等筛上物，实际污染

土壤相比理论方量

存在减量

修复

深度
0m~-2.0m 0m~-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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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

目标

土壤

类型

检测

项目
标准

土壤

类型

检测

项目
标准

一致
基坑

土壤

Ni总
量

敏感区 150
mg/kg

非敏感区
200mg/kg

基坑

土壤

Ni总
量

敏感区 150
mg/kg

非敏感区
200mg/kg

修复

技术、

工艺

水泥窑协同处置修复技术 水泥窑协同处置修复技术 一致

大气

防治

措施

1、定时洒水降尘；2、对裸

露土壤采用安全防尘网覆

盖，防止扬尘现象；3、污染

土运输采用环保型封闭式运

输车；4、规范施工；5、合

理规划材料进场时间；6、合

理规划车辆运输路线；7、车

辆离场需进行冲洗；8、材料

严密覆盖

1、定时洒水降尘；2、对裸

露土壤采用安全防尘网覆

盖，防止扬尘现象；3、污染

土运输采用环保型封闭式运

输车 4、规范施工；5、合理

规划材料进场时间；6、合理

规划车辆运输路线；7、车辆

离场需进行冲洗；8、材料严

密覆盖

一致

水防

治措

施

1、基坑废水收集处置后进行

综合利用； 2、松散材料进

行覆盖；3、严禁有毒有害废

弃物回填；4、产生污水不外

排 5、污染土壤苫盖；6、雨

天不进行污染土壤处置工作

1、基坑废水收集处置后进行

综合利用； 2、松散材料进

行覆盖；3、严禁有毒有害废

弃物回填；4、产生污水不外

排 5、污染土壤苫盖；

基本一致

噪声

防治

措施

1、合理安排作业时间；2、
运输过程中减速慢性，严禁

鸣笛；3、物料进场装卸过程

中做到轻卸、轻放，严禁野

蛮施工；4、施工过程中对施

工场界噪声进行定期监测。

1、合理安排作业时间；2、
加强对机械设备日常管理与

维修保养工作；3、运输过程

中减速慢性，严禁鸣笛；4、
物料进场装卸过程中做到轻

卸、轻放，严禁野蛮施工；5、
施工过程中对施工场界噪声

进行定期监测。

基本一致

固体

废物

防治

措施

1、废弃物标识；2、生活垃

圾集中收集由环卫部门运送

集中处置场所。3、加强施工

管理，避免材料浪费；4、清

运过程中车辆密闭；5、禁止

焚烧废弃物，集中堆存

1、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由环卫

部门运送集中处置场所。2、
加强施工管理，避免材料浪

费；3、清运过程中车辆密闭；

4、禁止焚烧废弃物，集中堆

存

基本一致，能起到防

止固废二次污染

监测

方案

执行

情况

定期对无组织废气排放、环

境空气质量、废水、噪声进

行监测，并对过程防护效果

进行监测，防止产生二次污

染

定期对无组织废气排放、环

境空气质量、废水、噪声进

行监测，并对过程防护效果

进行监测，防止产生二次污

染

一致

风险

防范

措施

落实

人员防护：1、所有直接参与

作业的人员应严格遵守有关

规定，按照要求佩戴防护用

具。2、对作业人员进行上岗

培训，以及急救常识培训。3、
各作业场所、运输车辆均应

人员防护：1、所有直接参与

作业的人员应严格遵守有关

规定，按照要求佩戴防护用

具。2、对作业人员进行上岗

培训，以及急救常识培训。3、
各作业场所、运输车辆均应

一致，对现场人员起

到防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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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防护用具和应急药品。 配备防护用具和应急药品。

雨季施工风险防范：1、雨期

来临前，对本工程的办公生

活区、施工作业区、物料堆

放区等进行全面检查，做好

防漏和排水措施。2、雨季施

工前认真组织有关人员分析

雨季施工生产计划。3、施工

进场物资经常检查材料储存

环境情况。以保证顶不漏、

地不潮。

雨季施工风险防范：1、雨期

来临前，对本工程的办公生

活区、施工作业区、物料堆

放区等进行全面检查，做好

防漏和排水措施。2、雨季施

工前认真组织有关人员分析

雨季施工生产计划。3、施工

进场物资经常检查材料储存

环境情况。以保证顶不漏、

地不潮。

一致，可以有效对雨

季施工进行风险防

范

恶劣天气应急预案：1、加强

脚手架安全管理。2、加强大

型机械设备安全管理。3、加

强工地临时设施安全管理；

4、加强工地应急处置准备管

理；5、注意及时收听收看气

象灾害预警信息；6、台风到

来前严格按规定停止作业；

7、加强工地排水，确保管网

畅通

恶劣天气应急预案： 1、加

强大型机械设备安全管理。

2、加强工地临时设施安全管

理；3、加强工地应急处置准

备管理；4、注意及时收听收

看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5、
加强工地排水，确保管网畅

通

基本一致，可以对恶

劣天气进行有效防

范

本项目环境监理主要技术工作完成情况与原方案情况对比见表 9.3-2。环境

监理部基本按照监理方案内容要求，完成了本项目施工期环境监理工作。

表 9.3-2 监理实施方案内容落实情况对比表

章节 内容 环境监理实施方案 监理总结报告 相符性 变更

第一章
项目概

况

包含项目概况、场地环境及污染特征、项目

周边环境保护目标和修复工程技术措施等

内容。

项目概况见监理

总结报告中第一

章至第三章。

符合 无

第二章

人员

（1）组建“天河区黄埔大道东 646号地块污

染土壤修复项目环境监理项目部”；

（2）人员进场计划和工作分工。

人员进场情况和

监理部组成见监

理总结报告中

5.2 工程环境监

理单位和人员章

节。

符合 无

环境监

理程序

对建设项目实施专业化的环境保护咨询和

技术服务，协助和指导广东省畜牧发展总公

司、广东正大康地有限公司全面落实建设项

目各项环保措施。

环境监理程序见

监理总结报告中

5.6 环境监理工

作程序

符合 无



25

章节 内容 环境监理实施方案 监理总结报告 相符性 变更

环境监

理目标

（1）实现工程建设项目的环保目标；

（2）防止和减少施工期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与生态破坏；

（3）满足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要求。

按照实施方案要

求执行，环境监理

目标见监理总结

报告 5.4节。

符合 无

第三章

监理人

员

（1）环境总监职责

（2）环境总监代表职责

（3）环境监理工程师职责

（4）环境监理员职责

人员职责见监理

总结总结报告
符合 无

工作方

法及措

施

（1）巡视旁站

（2）现场日志

（3）跟踪检查

（4）发布文件

（5）环境监理例会

（6）监理报告制度

按照实施方案开

展了工作，工作方

法见监理总结报

告中 5.7 环境监

理工作方法。

符合 无

第四章

监理范

围

（1）对污染土壤开挖、运输、堆放、暂存

过程进行全方位监测，必须对污染土壤修复

过程进行全方位监测。

（2）监测范围包括：土壤环境、大气环境、

水环境以及噪声等。

按照实施方案开

展了工作，监理范

围见监理总结报

告中 5.3章节内

容。

符合 无

监理内

容及措

施

（1）设计阶段

（2）施工阶段

（3）验收阶段按照实施方案要求执

按实施方案开展

工作，见监理总结

报告第 6章内容。

符合 无

监理要

点、难

点

（1）二次污染防治与环境监测

（2）修复质量的保证

（3）制订严格的环境管理与监测制度

（4）制订并严格执行修复效果检测和验收

制度

按照实施方案要

求执行，重点难点

见监理总结报告

中第六到第八章

相关监理情况。

符合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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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内容 环境监理实施方案 监理总结报告 相符性 变更

第五章

环境要

素的识

别及控

制

（1）现场二次污染防治措施

（2）暂存场二次污染防治措施

（3）风险防范措施

按实施方案执行，

二次污染防治措

施总结见监理总

结报告 3.3章节及

7.2、7.3节内容。

符合 无

第六章

污染土

壤环境

监测方

案

（1）清挖前环境监测

（2）清挖过程中环境监测，包括施工废水、

大气环境、声环境监测。

按实施方案执行，

见监理总结报告

第 8章内容。

符合 无

4.3.2参建单位的结论

（1）施工单位：按照市环保部门对污染场地修复工作的有关要求及有关标

准、规范，根据《天河区黄埔大道东 646号地块场地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报告》

及《天河区黄埔大道东 646号地块污染土壤修复项目实施方案》，施工单位严格

按照方案要求组织施工，落实有关二次污染防治、质量控制等各项要求，保质

保量的进行了该项目的实施，修复效果达到设计要求，整体工程施工过程中保

质保量安全的完成了项目的施工。

（2）环境监理单位：天河区黄埔大道东 646号地块污染土壤修复项目施工

期间的环境影响得到有效控制处理，广东省畜牧发展总公司、广东正大康地有

限公司及施工单位认真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制度，各项环保措施及设施都已落实

到位，施工期间的环境影响得到有效控制，按设计方案完成了对污染土壤的修

复工作，经修复后土壤的镍含量低于风险控制值，从环境监理的角度看，天河

区黄埔大道东 646号地块污染土壤修复项目已具备了项目环保竣工效果评估的

条件。

（3）效果评估单位：本次项目环境治理与修复效果评估通过文件审核、现

场勘察、现场采样和检测分析等，对场地土壤污染的治理修复效果，以及修复

过程污染防治效果等进行调查，该场地修复工作基本符合相关要求；测量与采

样分析结果表明，场地污染土壤经治理修复后，场地相关效果评估对象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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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均满足修复效果评估标准。

场地 28 个污染区域(面积约 10532m2、深度 0~2m，土方约 4460.65m3)的污

染土壤异位治理修复效果良好、监测达标；修复工程的临时设施等场地清理与

土壤监测达标，治理修复区域未受到二次污染。

天河区黄埔大道 646 地块污染土壤修复项目完成了预定的修复任务，达到

了预期的修复目标。场地相关污染区域的土壤经过环境治理与修复后，主要的

环境风险得到有效消除、降低或有效控制。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而言，天河区黄

埔大道 646地块土壤环境风险可接受，该地块可作为居住用地进行再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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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

一、修复工程内容审核评估结论

黄埔大道东 646号地块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东 646号，占地 48074m2。

场地责任单位广东省畜牧发展总公司和广东正大康地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起相继委托了广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完成了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修复实施方案、

环境监理方案等技术工作及相关文件备案。修复工程于 2018年 4月 10 日开始

前期准备及正式修复施工，在修复过程中与修复完成后均进行了相应环境监测

与效果评估监测等工作，至 2018年 6月 12日修复工程完工。

修复工程主要对含镍污染土壤采用水泥窑协同处理的修复技术。

污染土壤治理修复范围与工程量均依据备案的场调风险评估报告确定的边

界拐点坐标，治理修复水平范围与深度均符合场调风险评估划定的土壤修复范

围的要求。施工记录显示清挖出的全部污染土壤完成水泥窑综合利用。

修复工程确定的土壤的目标污染物、修复范围、修复目标，以及采用的修

复技术等，与场地环境调查评估报告及修复实施方案和相关行政文件等相符合，

可作修复效果评估依据。

经文件审核，修复过程有施工变更。相关的施工变更发生时，修复施工单

位及时进行变更原因说明与合理性分析并申请设计变更，经环境监理单位、场

地责任单位确认同意后，及时完成了相关工程变更手续。

修复工程已完成对场地 28个污染区域内(面积约 10532m2、深度 0~2m、污

染土方约 4463.3m3)的污染土壤清挖治理，且完成基坑清挖效果评估监测；清挖

出的污染土壤全部完成水泥窑综合协助处置(土方 7262.16t，折合约 4510.66m3)。

二、文件评估结论

经文件审核，修复工程前期的场地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报告，土壤与地下水

修复实施方案与环境监理方案均按环境保护管理要求完成备案手续，修复工程

各相关技术资料与附件齐全完整、内容详实。

三、修复工程环保措施落实结论

根据修复实施方案与评审意见等要求，修复过程主要采取环保措施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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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①水泥厂暂存区域采取防渗；②配套建设洗车及废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

废水回用修复工程用水；③修复过程产生的各类固体废物均作分类处理与处置

或再利用等；④另外在清挖、转运、治理修复过程对扬尘、废水、噪声、固废

等采取其他相应防治措施等。

通过对修复过程施工记录、污水处理记录、监理记录和监测数据等的审核，

确定施工方案的环保措施已得到落实，环境保护设施与措施基本上符合相关的

实施方案、环境监理方案及备案文件的要求。

四、修复过程污染防治效果评估结论

环境监理单位对修复工程各项污染排放或环境现状监测调查，分析如下：

①对施工期间污水处理系统出水采样检测，2018年 4月 19日对废水处理区

域的废水进行检测，监测结果均达到相关评估标准限值；施工废水经污水系统

处理达标后回用于洒水降尘。

2018年 6月 22日对洗车台的沉淀池进行取样检测，监测结果为各指标均达

到评估标准限值。

②施工过程中对施工区域大气无组织排放及周边敏感点大气环境质量采样

检测，2018年 4月 11日及 4月 13日，对本项目场地边界 5个监测点与 1个敏

感点进行大气监测。监测结果为项目场地污染土清挖转运期间，场地下风向 TSP

无组织最大值位 0.288mg/m3，满足《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中

TSP无组织排放监控限值要求；项目周边敏感点 TSP和 PM10质量能够达到《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

施工期间对珠江水泥厂临时堆置区域无组织排放大气环境采样检测，2018

年 4月及 2018年 5月共监测 2次，监测结果均达到相关评估标准限值。

③施工期间对施工场界噪声与敏感点声环境进行现场检测，2018年 4月 11

日和 2018年 4月 13日对该区域进行噪声监测，出 Ni点位受黄埔大道交通影响

而无法达标，其余各点位监测结果噪声值均达到相关评估标准限值。

④修复工程对施工过程产生的各类固体废物均进行了分类堆存、处理、回

收处置或再利用等，确保不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综合上述，修复过程的各项环境检测数据结果分析基本上符合各相关评估

标准要求或者多是施工前后变化不大，表明了修复工程在施工期间通过落实了



30

废水、大气、噪声、固体废物等污染防治措施，总体上修复工程不对周边环境

造成明显的不良影响或二次污染。

五、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评估结论

通过对场地修复过程施工记录、环境监理记录及施工过程影像等资料的审

核，修复实施过程中基本落实了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措施、现场人员劳动

保护措施、以及风险防范措施与应急预案等，施工未出现安全事故、环境污染

事故或施工人员健康损害及周边群众投诉等事件。

六、土壤治理与修复效果评估结论

（1）通过文件审核修复工程的污染土壤清挖与修复范围均基本符合场调风

险评估报告、实施方案与备案文件的要求。

（2）基坑清挖效果评估结果：基坑侧壁及坑底监测结果显示达标，污染土

壤清挖后基坑遗留土壤的目标污染物全部满足修复目标值的要求，表明了场地

内相关区域范围内的污染土壤，已经全部清挖完成。

(3)经冲洗后筛上物修复效果评估结果

建筑垃圾及筛上物残存土数据显示均达到修复目标值要求，表明经冲洗后

能有效的消除或降低了土壤污染物浓度。

(4)污染土壤治理修复效果结果

修复工程对清挖后污染土壤运至水泥窑综合协助处置时均满足相关入窑技

术要求。水泥窑协同处置用完成了土壤土方 7262.16t(折合约 4510.66m3)。在协同

处置期间，水泥窑生产工况正常，实际预处理合格土壤的掺加比例为 10%；期

间水泥产品检测结果合格，表明了综合利用期间未对周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5）可能产生的二次污染区效果评估结论：本项目对废水处理区、建筑垃

圾暂存区、珠江水泥厂暂存区监测结果显示监测土壤污染物指标镍均达到修复

目标范围内，此项目未产生二次污染区域。

七、项目修复效果评估结论

本次项目环境治理与修复效果评估通过文件审核、现场勘察、现场采样和

检测分析等，对场地土壤污染的治理修复效果，以及修复过程污染防治效果等

进行调查，该场地修复工作基本符合相关要求；测量与采样分析结果表明，场

地污染土壤经治理修复后，场地相关效果评估对象的检测值均满足修复效果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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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标准。

场地 28个污染区域(面积约 10532m2、深度 0~2m，土方约 4463.3m3)的污染

土壤异位治理修复效果良好、监测达标；修复工程的临时设施等场地清理与土

壤监测达标，治理修复区域未受到二次污染。

天河区黄埔大道 646地块污染土壤修复项目完成了预定的修复任务，达到了预

期的修复目标。场地相关污染区域的土壤经过环境治理与修复后，主要的环境

风险得到有效消除、降低或有效控制。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而言，天河区黄埔大

道 646地块土壤环境风险可接受，该地块可作为居住用地进行再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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